
第一节 组织机构

1952 年 8 月 7 日，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撤销川

东、川南、川西、川北人民行政公

署，建立 四川省 人 民政府。9 月 1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在成都市正式成

立。省人民政府行使职权至 1955 年

1月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召开并选举产生四川省人民委

员会为止。

四川合省后，1952 年，全省管

辖 2 个地级市，16 个专区，7 个县级

市，12 个市 辖 区，135 个县。1954

年，全省管辖 3 个地级市，12 个专

区，1 个自治区，7 个县级市，15 个

市辖区，144 个县，1 个县级办事处。

一、省人民政府委员会

1952 年 8 月 7 日，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第 17 次会议任命原川西行

署主任李井泉为四川省人民政府主

席，原川南行署主任李大章、川东行

署主任阎红彦、川西行署副主任钟体

乾和川东行署副主任余际唐为副主

席。嗣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

157 次会议通过任命四川省人民政府

委员会委员共 61 人，即：牛锡光、

王廷弼、王定一、王叙五、伍非百、

余存永 (回)、安法孝、冷寅东、吴

子瑜、李劼人、李宗林、李林枝、李

满盈、杜心源、沈兰芝、谷志标、林

维干、邵石痴、夏康农、奚志知、桑

吉悦西 (天宝·藏)、索观瀛 (藏)、

郝德青、马识途、马骥之、张呼晨、

张秀熟、张雪岩、张斯可、张韶方、

梁歧山、许梦侠、许剑霜、郭勋祺、

陈刚、彭劭农、彭迪先、曾庶凡、曾

谋、税西恒、程复新、贺炳炎、黄鱼

门、黄隐、黄应乾、杨吉甫、杨达

璋、赵方、赵林、赵孟明、刘忠、刘

承钊、刘云波 (女)、潘清洲、卢子



鹤、萧则可、阎秀峰、颜心畲、罗志

敏、罗忠信、谭卫根。1953 年 9 月，

中央人民政府增任李筱亭为副主席。

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时，隶属西

南军政委员会。1952 年 11月 西南军

政委员会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19 次会议决议，将西南军政委员会

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

政府的派出机构。至此，四川省人民

政府即直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按

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的规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

法令，行使地方人民政府的职权。

二、工作部门

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之初，所属

各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员尚待中央人民

政府批准任命。为便于工作，经主席

办公会议决定，暂以主席办公室、财经

办公室、文教办公室、政法办公室及其

下属各组名义对各级组织进行领导和

指导。同时任命了各办公室及下属各

组的正副主任、组长。到 1952 年 11

月，省政府各工作部门相继建立。

1952 年 9 月建立的 4 个办公室

及其下属各组设置如下： ( ) 主席

办公室； (二) 财经办公室， 下设财

政组、税务组、农林组、水利组、粮

食组、盐务组、工业组、合作组、商

业组、劳动组、邮电组、交通组、建

筑工程组、银行组； (三) 文教办公

室，下设教育组 、文化出版组、卫生

组；(四) 政法办公室，下设人事组、

公安组、民政组、民族事务组、司法

组、监察组、检查组。

1952 年 11 月，正式设立办公厅

和财政经济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

和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

共 4 个综合管理部门，11 个厅、3 个

局，以及一 委 (民族事务委员会)、

一院 (法院)、一署 (检察署)、 一室

(参事室)；邮电局和人民银行自 9月

即已设立。此后，陆续增设粮食厅、

盐务管理局、统计局、对外贸易局、

储备物资管理局、气象局、体育运动

委员会和省联社。1954 年底设立计

划委员会。有些部门名称有所变动，

森林工业管理局并入西南森林工业管

理局。各部门建立和变动详情如下

表：

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所属机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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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派出机构

1952 年 9 月四川建省时，省政

府的派出机构有温江、绵阳、遂宁、

剑阁、江津、大竹、内江、宜宾、隆

昌、乐山、眉山、涪 陵、酉阳、万

县、南充、达县、茂县共 17 个专员

公署。同年 12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批准撤销酉阳专署，将剑阁专署

和隆昌专署分别更名为广元专署和泸

州专署。1953 年 3 月，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批准撤销茂县专署，建立四

川省藏族自治区；同时批准撤销大

竹、眉山、广元 3 专署。至 1954 年，

省政府派出的专员公署 12 个。

各专员公署代表省政府对所辖地

区行使职权。专员公署下设置财经委

员会、秘书室、机要科、人事科、计

统科、财政科、民政科、工商科、农

林科、建设科、文教科、卫生科、税

务局、粮食局和公安处。

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时期各专员公署的设置一览表



四、驻外机构

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驻外机构一览表

第二节 行政领导人

四川省人民政府建立时，主席、

副主席已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

命。省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于

1952 年 11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157 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省政府派

驻各地区的专员，由省政府报经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任命。

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一览表



四川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及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负责人一览表



四川省人民政府专员一览表





第三节 施政纪略

本届政府正值农村土地改革和城

市民主改革在全省范围内取得胜利，

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方兴未艾，国家第

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施行。在过渡时期

总路线的指引下，省政府用主要精力

领导全省工农业生产建设，努力增加

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

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目标，为大规模

社会主义改造作了准备。在此期间，

文化建设和法制建设也取得很大成

绩。

一、建立四川省人民政府

(一) 建立省政府领导机关

1952 年 8 月 7 日，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第 17 次会议决定成立四川

省人民政府，任命省政府主席、副主

席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直接领导

下，筹组四川省人民政府的工作，各

行署随即紧张进行结束移交准备。9

月 1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同日发布命令：“川东、川南、川西、

川北人民行政公署的结束移交工作已

基本完成，本府自即日起行使职权。

原 4 个行署所属各级组织及各部门自

即日起一律接受本府领导。”省政府

第一次行政会议亦于当日举行，李井

泉主席报告了省政府组建工作情况，

提出四川当年冬至次年春要以准备开

展大规模经济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加

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以及大力开展

文化教育工作为中心任务。会议号召

全体政府工作人员彼此学习，加强团

结，为迎接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建

设新四川而努力。9 月 11 日～12 日，

省政府又召开全省专员以上行政会

议，阎红彦副主席作了《关于今冬明

春工作任务》的报告，就城市和财经

工作、政法工作、少数民族工作和文

教卫生工作作了布置。至此，全省工

作即在省政府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

(二) 设立省政府各部门及直属

机构

1952 年 11 月，省政府发 布命

令，宣布省政府各委、厅、会、院、

署、局于 11 月 19 日起正式成立，原

主席办公室、财经办公室、政法办公

室、文教办公室及下属各组同日撤

销，并公布了省人民政府委员、正副

秘书长、法院、检察署和各工作部门

及直属机构负责人名单。省政府各机

构随即正式行使职权。

(三) 重庆市并入四川省

1954 年 6 月 19 日，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第 32 次会议决定，重庆市

与四川省合并，由西南区辖市改为四



川省辖市。7 月 1 日，重庆市正式并

入四川省建制。7 月 25 日，重庆市

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决议，拥护政务院关于撤销大区一

级行政机构及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

定，并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指示，

在选举四川省人大代表的同时，选举

了全国人大代表。

(四) 建立四川省藏族自治区

根据 1952 年 8 月中央人民政府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

治实施纲要》和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地

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

定》，1952 年 12 月，四川省第一届各

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茂县专区的刷

金寺召开，选举产生四川省藏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同时撤销茂县专区，实现

聚居川西北的藏族人民的区域自治。

二、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一) 编制“一五”计划

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于 1953 年

开始实施。从省政府成立起，即在中

央的指导下开始编制“一五”计划。

为与全国计划相衔接，编制工作前后

历时两年多，至 1955 年才告完成。

四川“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从

各方面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准备和创

造四川进一步发展工业的条件，积极

发展农业合作化以提高农业生产，积

极地发展地方工业和相应地发展交通

运输、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积极而

又稳步地对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

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发展生产的基

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

活水平。在编制“一五”计划的同

时，从 1953 年起开始编制年度经济

计划，并用很大力量指导企业编制生

产计划，实行计划管理。

(二) 围绕国家重点项目，开展

有计划的基本建设

“一五”期间，国家 156 项重点

建设项目和 694 个限额以上项目分别

有 6 个和 16 个在四川，加上其它重

要的工业、交通项目，总计为 93 个，

其重点为能源和交通建设。1954 年 7

月，重庆电厂一期工程竣工。8 月，

重庆长寿龙溪河梯级电站动工。成都

的 4 个电子工业项目也于同年 4 月开

始筹建。省政府除指导各地从征地选

址、建筑施工、物资保障、生活供应

等方面全力支援重点建设以外，从

1952 年 9 月起，还陆续抽调干部加

强工业战线，包括在职工干部中实行

“技术归队”，组织理工科专业干部到

工业、基建部门。1954 年又抽调一

批县级干部到省建筑公司充实业务部

门领导力量。

继 1952 年 7月成渝铁路通车后，

国家继续修建天成铁路 (后名宝成铁

路)。为支援天成铁路建设，1952 年

11月，成立了以省政府副主席阎红

彦为主任委员的天成铁路筑路委员

会，沿线各县市也相继成立筑路委员



会，负责物资、后勤供应和民工动员

组织。从 1950 年 4 月开始修筑的川

藏公路 (从西康雅安至西藏拉萨，时

名康藏公路)，于 1952 年 11 月通车

至昌都，1954 年 12 月全线通车。

从 1953 年起，围绕重庆钢铁厂

和成渝经济中心建设所需矿产资源，

四川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勘测工作。

1954 年底，西南地质局正式提供了

中梁山煤田南井详勘报告。1954 年，

508 地质队开始对攀枝花铁矿及其配

套资源开展普查，在西南首次对攀枝

花特大矿床远景储量作出估计。

在此期间，以煤炭、交通部门为

投资重点的地方基建规模逐年扩大。

从 1953 年 9 月 起 全省改建、扩建

的省、专属厂矿有 200 余个。为发展

少数 民 族 地 区 经 济， 成 (都 ) 阿

(坝) 公路在此期内继续施工，还修

建了大小凉山地区的沐 (川) 石 (角

营) 公路。

从 1953～1954 年，全省完成基

本建设投资 8 ．68 亿元，新增固定资

产 6 ．19 万元，分别为 1950～1953 三

年基建投资总和的两倍和原有固定资

产的 1 ．42 倍。

(三) 发展地方工交事业

1952 年 10 月 17～22 日，省政府

召开首届工业会议，确定在全省深入

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推广先进生

产经验，领导厂矿对管理机构、生产组

织和经营管理制度进行改革。1953～

1954 年，全省厂矿以加强计划管理为

中心，普遍推行作业计划，爱国增产节

约运动取得很大成绩。两年间，实现

工业总产值 52 ．38 亿元，比 1950 ～

1952 年三年总产值增长 50 % 。

(四) 制订发展农业生产十项政

策，推广农业先进技术

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起，在农村

组织了爱国丰产竞赛，于 1953 年和

1954 年连续制定丰产竞赛奖励办法

和爱国增产竞赛和奖励办法。1953

年 2月，召开了全省首届农业生产模

范代表大会。为了调动农民在土地改

革以后焕发出来的个体生产和集体生

产两个积极性，1953 年 2 月 28 日，省

政府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

政策》，规定土地改革后，凡属私人所

有的土地、房屋、牲畜、林木等一切财

产，完全由其本人自行支配，并予以切

实保护。对农民按照自愿组织起来的

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给予各种奖

励和优待，同时保护与奖励个体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允许其独立经营和互

相间的雇工或换工；允许富农经济存

在，并得自由雇工。还规定开展群众

性的劳动模范运动，贯彻合理负担的

农业税收政策，奖励兴修水利，发动植

树造林，提倡饲养家畜家禽，提倡自由

借贷，提倡信用互助合作，严惩反革命

分子破坏生产力的行为，监督地主劳

动生产。对于鳏、寡、孤、独因缺乏劳

动力无力耕种其所分得之土地者，允



许出租其土地。上述政策，在当月召

开的全省首届农业生产模范代表大会

上，受到热烈欢迎。随即在全省推行。

但是，这项政策后因被认为是把保护

私有放在第一位，而在中共四川省委

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受到批评，其中一

些重要规定没有继续执行。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省政府在农

村大力组织开展爱国丰产竞赛，于

1953～1954 年连续制定实施丰产竞

赛奖励办法，并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

领导农业的重要措施，农田水利工作

从恢复时期的重点除害转向全面兴

利。1953 年 1 月，都江堰引水工程

官渠堰 (后称人民渠) 一期工程动

工，至 5 月完成，继后于 1954 年 1

～3 月 实施第二期工程，同年 11 月

开始第三期工程。12 月 又开始了都

江堰的另一引水工程西河引灌工程。

1954 年 7 月，召开了全省水利会议，

推广长寿、遂宁修建小型山湾塘的经

验，至年底，全省建成山湾塘 1293

口，平均每口灌田 150 亩。

省政府把新耕作制度和推广良种

作为发展农业的又一项重大措施，积

极推行。1953 年，陆续推广新式秧

田、稀播谷种、泥水选种、少秧密栽

和温水浸种、药剂拌种防治大、小麦

黑穗病等经验。指导各地建立农业技

术指导站，到年底，全省有 135 个县

(市) 建立了 331 个站，配备技术干

部 1655 人。从 1954 年春耕起，农林

部门从东北订购双轮双铧犁、双轮单

铧犁、园盘耙、播种机、收割 机等

3000 多件，向农村推广。农林厅分

批训练了 600 多名农业技术干部，传

授使用知识。但是，由于这些主要适

用于大片旱地的农具，多数不宜在盆

地内使用，在推广中又出现过命令主

义，造成一些损失。

1954 年 4 月 20 日，四川第一个

农业机器站——国营郫县农业机器站

在合兴乡成立，其任务是帮助农业合

作社耕地、耙地、播种、收割、脱

粒，进行技术指导。

1953 年春，川东、川北出 现旱

象，53 县发生春荒，162 万多人缺

粮。省政府于 3 月成立生产救灾办公

室，领导农民抗旱，发放社会救济款

300 多万元，人民银行拨发贷款 300

万元，帮助救灾。同年 10 月，省政

府发布命令，对于 1949 年和 1950 年

两个年度的农业税尾欠，全部予以豁

免；对 1951 年和 1952 年度的尾欠公

粮，也 分别 情 况 部 分 地 予 以 减 免。

1953 年初，针对川边革命老根据地长

期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况，成

立了以赵林为主任的四川省革命老根

据地建设委员会，并作出了革命老根

据地建设规划。革命老根据地的建设

问题从此列入省政府的工作日程。

1953～1954 两年，全省实现农

业总 产 值 99 ．15 亿 元， 年 均 值 较

1950～1952 年年均值增长 25 % 。



(五) 外调粮食

继 1950～1952 年四川各地向省

外调出粮食(净额)8 ．68 亿公斤之后，

从 1953 年起，四川外调粮食数量逐年

增加。1953 年，中央指示四川于当年

4～9 月调出 3 亿公斤大米支援河南、

安徽、江苏、山东灾区。为完成调运任

务，省政府于 5 月 16 日召开粮食外调

会议，安排由宜宾、泸州、江津、南充、

达县、涪陵、万县六专区共同调出，另

由重庆市调出 3000 万公斤。同时决

定成立四川省运粮指挥部，由省粮食

厅厅长刘运生、交通厅副厅长王长年

任正副指挥。有调运任务的专、县也

相继成立指挥部。17 日，省政府发出

《关于外调粮食的指示》。当年调出粮

食 5 ．49 亿公斤，为前 3 年调出总数的

63 ．2 % 。次年由于华东水灾，又调出

8 ．67 亿公斤，比上年增加 57 ．9 % 。当

时，省内存粮与年俱增，全省粮食购销

余额，以 1952 年 为 100，1953 年 达

145，1954 年达 199。

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一) 领导和支持农业互助合作

运动

土地改革后，四川各地即按照

“组织起来”的原则，开展农村互助

合作的试点工作。此后，大多数地方

大量发展了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

组，有重点地发展了常年性的互助

组。1952 年 10 月底，全省有互助组

53 万个，其中常年互助组 9 万个。

到 1954 年 6月，互助组发展到 99 万

个，其中常年互助组 22 万个；在泸

州专区，有 8 个县出现 292 个组联合

的“互助联组”。

在此期间，开始试办农业生产合

作社，并逐步发展。1953 年 2 月，四

川省批准新繁县(现属新都县)禾登乡

罗世发、南充县老君乡郑国友等 22 个

互助组正式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同

年 12 月，省政府主席李井泉召集 6 名

优秀合作社社长座谈农业互助合作问

题，听取他们的汇报。从当年年底起，

开始新建和扩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到

1954 年春，全省新建社 525 个，扩大

老社 46 个。从 1954 年 6月起，分区、

分期、分批、分业训练合作社的领导骨

干、会计员和农业技术员约 5 ．6 万人。

到 1954 年上半年，全省完成第一批新

建社的工作，共建社 7608 个。到次年

春，发展到 3 万个。

土地改革完成前后，各地农村开

始举办供销合作社。四川合省时，全

省有农村供销合作社 1647 个，社员

559 万余人。合作社的贸易组织遍及

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场镇。1954 年 7

月，召开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会议，

代表社员 1302 万人，基层社 1403 个、

零售机构 9800 个；信用合作社社员

100 万余人，信用社 1122 个。

手工业的合作化也开始起步。到

1954 年 6 月底，全省已有手工业生



产合作社 315 个，供销生产小组 172

个，社员、组员 12200 人。

(二) 实行粮食油料及其它重要

农产品的统购统销

中央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

策以后，四川于 1953 年 10 月下旬起

动员了 150 余万干部和农民积极分

子，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粮食统购

统销政策的宣传，至 1954 年 1 月完

成首次粮食统购任务，并在全省除少

数民族地区及边远山区的 16 县以外

实行了粮食统销。到 1954 年 3 月底

的粮食年度中，共征购粮食 (贸易

粮) 39 ．04 亿公斤，大大超过原 计

划。针对部分地区由于分配统购任务

畸重而购了“过头粮”的问题，省政

府于当年决定退出部分统购粮、增售

部分玉米，并加强供销社对市场的粮

食调剂。为了解决农民间调剂有无和

进行小额交易，到 1954 年 7 月 底，

全省建立了 2246 个国家管理的粮食

市场。同年 8 月，省政府财经委员会

颁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由各县

市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随征带购”的

办法或“按余粮派购”并结合民主评

议的办法，报经专署批准执行。但

1954 年粮食征购数量继续上升，达

到 48 ．76 亿公斤，农村人均留粮从上

年的 216 公斤降为 213 公斤。一些地

方出 现 闹 粮 事 件。 这 个 问 题，到

1955 年实行粮食生产、定购、定销

以后，才基本得到解决。

1954 年 5 月，根据中央关于在

全国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四川全省

实行油菜籽、菜油统购和控制供应。

1954 年 8 月，省财委制定棉花、花

生统购的布告，由各统购区县、市政

府公布施行，实现了对花生、棉花的

统购。从 1954 年 9月 15 日起，全省

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实行棉布计划

收购和计划供应。

(三) 调整公私关系，开始改造

私营企业

“五反”运动期间和结束以后的

一段时期，省内经济活动一度疲软，

私营商业有所下降。省政府大力加强

恢复经济的工作。指示国营公司扩大

对私营经济的加工、订货、收购和推

销，动员和组织私商下乡，迅速刺激

了经济回升。1953 年 4 月，重庆市

举行物资交流大会，四川省和全国的

2000 多名公私企业代表参加了批发

交易，成交额达 6000 多万元，推动

了城乡经济的活跃。自 1952 年中共

中央发出《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以

后，四川调整了批零差价，提高了批

发起点，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让出了部

分业务，进一步缓和了公私关系，发

挥了私营商业的积极性。由于加工、

订货、统购、包销的扩大，事实上加

强了国家对私营经济的领导，有利于

对私营经济的改造。

1953 年 12 月，在四川省人民政

府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了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的精

神，号召全省私营工商业者学习党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

方针政策，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从 1953 年底开始，隆昌、万县、

彭县等地国营商业与当地私营百货、

绸布、糖果等行业的 100 余家零售商

签订了供销协议，规定私营商户逐月

向国营商店作出购货计划，从国营商

店进货，并按规定的零售价格出售商

品。此后，国营商业扩大了对私营工

业的统购、包销、加工、定货，到

1954 年，火柴、香烟、食糖、玻璃、

机制纸等行业已经全部实行统购包销

和加工定货，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社

会商品 流转 总额 中所 占比重达到

60 % 左右。在此期间，公私合营企业

开始发展，自贡私营盐场“六大户”

于 1953 年向人民政府递交公私合营

申请书获得批准，1954 年 6 月组成

公私合营新华制盐有限公司。这是四

川省较早实现公私合营的重要企业。

四、发展文教卫生体育事业

(一) 大专院校院系调整

遵照中央指示，省政府从 1952

年 10 月起开始高校院系调整。在原

川北大学的基础上于南充成立南充师

范学院，在原西南工业专科学校的基

础上于重庆成立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

院，在原川南工业专科学校的基础上

于泸州成立四川化工学院，在原乐山

技艺专科学校的基础上于乐山成立四

川纺织工业学校；重庆大学的文学

院、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分别并

入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和西南人民革

命大学，其工学院部分系科分别并人

云南大学和北京铁道学院，该校从综

合性大学改为多科大学；华西大学的

文学院、理学院部分系科并人四川大

学、四川财经学院等校，由综合性大

学改为多科性医科大学，并于 1953

年 9月更名为四川医学院；四川财经

学院由成华大学、川北大学、重庆大

学、重庆财经学院部分系科合并建

校；四川大学部分系科分别并人四川

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西南人民

革命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和四川化工

学院，同时调入重庆大学、华西大学

部分系科，成为省内院系调整后唯一

的综合大学。1953 年 9 月西南人民

革命大学撤销后，在其政法系、政教

系基础上成立西南政法学院，在其俄

文系基础上成立俄文专科学校；重庆

师范学院亦于同月撤销，并入四川师

范学院。1954 年 8 月，四川大学工

学院独立建校，定名成都工学院。

在普通教育方面，责成主管部门

逐步接收私立中小学，并于 1953 年

4月调派 700 余名干部到中学担任领

导，以加强中学的政治思想工作。为

了满足农村儿童就学的需要，1954

年 10月，省政府发出民办小学试行

办法，在全省开始了以民间自筹经费



办学的试验，对私人所办的私塾和小

学，虽然还有某些不合民办小学条

件，也暂不禁止，指导其逐步办成民

办小学。到 1954 年底，全省有普通

教育在校学生 563 ．59 万人，比 1952

年增加 1 ．6 % 。

(二) 保护文物古迹

1952 年 11 月，设立峨眉山文物

整修委员会，开始了有计划地保护整

修峨眉山文物的工作。1954 年 6 月

成都市成立杜甫纪念馆筹备委员会，

指导纪念馆文物的收集、整理、陈列

和研究工作。

全省社会文化事业也有所发展，

1954 年底与 1952 年相比，电影放映

队从 121 个增至 333 个，艺术表演团

体从 154 个增至 196 个。

(三)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1952 年 9 月，成立以省政府副

主席钟体乾为主任委员的卫生防疫委

员会，通过《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的指示》。11 月，省卫生厅

印发各专市县卫生防疫委员会组织办

法草案，各级卫生防疫站即相继建

立，全省形成卫生防疫网络。爱国卫

生运动从当年 4 月在各地开展以后，

到年底，疏通沟渠约 1000 公里，清

除垃圾 38 万余吨，捕杀了大量 鼠、

蝇、蚊、蛆。与此同时，全省卫生机

构和人员也有较大增加。1954 年底，

全省拥 有 医 院 床位 1 ．51 万 张， 比

1952 年增加 25 % 。

根据政务院的有关指示，四川省

从 1952 年 11 月起开始在省一级机关

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以后即在全省推

行。

(四) 召开首届体育运动会

1952 年底，组成以省政府副主

席阎红彦为主任委员的四川省首届人

民体育运动大会筹委会。1953 年 2

月在成都举行首届运动会，有 23 个

代表团共 1200 多名运动员举行了 32

项竞赛，有 11 个项目打破西南纪录。

通过这次运动会推动了全省群众体育

运动的开展。

五、进行法制建设

(一) 开展司法改革运动

1952 年 6月下旬，中央人民政府

政法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开

展以反对旧法观点和改造、整顿司法

机关为内容的司法改革运动。四川省

人民政府 9月下旬举行的第三次行政

会议作出决定，组成以省政府副主席

阎红彦为主任委员的司法改革委员

会。司法改革委员会随即制订计划，

组织检查组到各地帮助开展运动。省

和成都市两级司法机关于月底召开干

部大会，首先开展运动。10 月 6 日～

13 日，召开全省司法改革工作会议，

通过开展自我批评，检讨旧法观点的

影响。在司法改革中，各地清理和公

开改判了一批错案，清除了一批贪赃

枉法、违法乱纪、不堪改造的坏分子和



隐蔽在司法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整

顿和纯洁了司法机关。到 1952 年年

底，司法改革运动结束。以后，各级法

院又在基层普遍建立区、乡人民调解

组织，到 1953 年 6 月，全省已有 1400

多个调解委员会、10400 多名调解员。

1954 年 7 月，撤销各县(市)在土改、

镇反时组织的人民法庭及其分庭。

(二) 组织基层普选

1953 年 4 月，成立以省政府副

主席阎红彦为主任的四川省选举委员

会。从 5 月上旬起，除省选举委员会

直接举办的 4 个试点以外，全省在

130 个县、市的 137 个乡及 7 个市辖

区、乡、镇约 120 万人口的地区进行

基层选举试点。省选举委员会调集

400 余名干部集中学习后分派到各地

选举委员会，协助训练了 6 万多名选

举指导干部，参加基层普选。普选分

两期举行。第一期于 1953 年 7 月开

始，第 二 期 于 1954 年 1 月 开 始。

1954 年 3 月 底， 130 个 县、市 的

13050 余个基层选举试点全部结束，

产生了 50 余万名基层人民代表。基

层选举结束后，举行了乡人民代表大

会。7 月以前，各县、市召开了首次

人民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了首届省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600 名。在普选过

程中，省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组织了

10 万名工作人员进行人口调查登记，

至 1954 年 2 月底结束，登记全省人

口总数 60110605 人。

(三) 讨论宪法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

布后，1954 年 5 月，首先组织四川

省和成都市政府机关、民主党派和人

民团体负责人讨论宪法草案。6 月 5

日，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成立，杜心

源任主任委员，决定全省机关干部、

学校教师和民主党派成员自即日起对

宪法草案初稿进行阅读讨论，并培训

报告员、宣传员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

和组织讨论。9 日，在成都举行了第

一次报告会，向省、市机关科长以上

干部 1200 余人作了动员。从 13 日

起，抽调科、处长级干部 100 人进行

短期培训，下旬分赴各地工作。至 8

月初，20 万名干部对宪法草案的学

习讨论告一段落。

(四) 召开首届首次省人代会

1954 年 7月，成立四川省第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委员

会，阎红彦任主委。8 月 1 日～8 日，

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在成都市举行，会议通过了李井泉

主席《关于四川省近两年来的主要工

作情况及今冬明春主要工作任务的报

告》，通过了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草案的决议，通过了拥护印度支那停

战和恢复和平问题达成协议的文件。

会议赞同并批准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

于重庆市的基本情况及 1954 年工作

任务的报告。会议选举朱德等 87 人

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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